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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散都苏木朝
阳堡村吐莫营子村安木其格牧场五分厂
内的8000-10000亩湿地，在未审批未规
划的情况下，大量放水造成举报人22亩耕
地及15亩林地（约1400棵杨树）被淹没。

家住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大新庄
村郑某某在举报人口粮田上挖土卖钱
（800 多平方米、1米多深），现在无法耕
种。

1.2010-2011年期间赤峰市鑫亿铁矿
破坏了举报人植被，2021年给了举报人补
偿款却没恢复植被。

2.2010年赤峰市鑫亿铁矿为了开采
矿在举报人门前修建了一条道路，2010年
至今砍伐了举报人松树及杨树400余棵。

林西县北街三小后侧有数家违规收
废品以及非法拆解车辆个人企业，破坏耕
地。

赤峰市松山区松山岗子乡台子村万
新龙场组重点公益林受到破坏。

举报人居住在赤峰市红山区铁南办
事处许家沟村，举报白某某用推土机把承
包举报人的耕地推平一米多深，现无法耕
种。

举报人反映松山区穆家营子海苏沟
村书记从2017年开始往村里运送、倾倒、
填埋垃圾，污染村民饮用的地下水，严重
影响村民生活生产：150亩耕地建成垃圾
填埋场，2000米自然沟的树被砍掉后用于
倾倒垃圾，村南山上被倾倒生活垃圾和建
筑垃圾，二组狼尾巴山头40亩退耕还林地
被倾倒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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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自治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督办组和科左后旗现场调查核实，此件与科左后旗第一批（编号：
D2NM202203250016）群众举报案件为同一信访案件，属重复举报，信访人所反映的问题属实。
该地块实际为孟根达坝国有牧场阿木其格苇塘，总面积3068.14亩。根据科左后旗全域永久基本农田数据库显示，该
地块不属于基本农田；国土二调数据显示该地块全部为天然牧草地；2010年全国湿地普查矢量图显示该地块不属于湿
地；国土三调数据显示该地块包含1957.54亩沼泽草地、648.52亩天然牧草地、268.58亩水田、1.3亩其他林地及192.2
亩沟渠等多种地类。其中268.58亩水田三调标注“未耕”，现场核查已弃耕。该地块由孟根达坝国有牧场负责管理，但
存在监管不严、不到位问题。

经过对2009年—2021年卫星遥感影像图逐年比对，2010年苇塘内开始出现开发痕迹，开发地块约1059.78亩，三
调数据显示，其中有水田268.58亩、天然牧草地553.63亩、沟渠165.63亩、沼泽草地71.94亩。通过比对国土二调、三
调数据，水田为新增面积。经甘旗卡镇综合行政执法局对相关当事人调查询问，确认2010年苇塘内存在开发水田行为
（现已弃耕），未经审批，未办理地类变更手续。

国土三调和科左后旗全域永久基本农田数据库显示，其22亩口粮地为一般耕地。经自治区第二林业和草原监测
规划院、科左后旗林草局、散都苏木工作人员调阅资料和信访人现场指认，确认其荒山荒地造林面积20亩，其中乔木林
1.5亩，树种为杨树，活立木76株；剩余18.5亩林地未见杨树活立木、伐根及枯立木痕迹，虽有信访人提供的淹没林木局
部地块照片，但由于照片没有具体时间和地点，无法证实。综上所述反映的“15亩林地（约1400棵杨树）被淹没”问题
因时间久远无法查实。

2015年后，信访人多次上访，科左后旗责成旗政法委、旗信访局、散都苏木党委多次与信访人沟通协商补偿事宜，
引导信访人走司法途径解决，始终未达成一致意见。在此期间，积极为信访人解决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具体困难，先后为
信访人解决临时救助等资金2.4万元，信访人领取补偿资金11万元；为其疏通排水渠道600米，修建跨县道涵洞一处，
解决排水问题，22亩耕地已于2016年正常耕种。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基本属实。
关于“家住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大新庄村郑某某在举报人口粮田上挖土卖钱（800多平方米、1米多深），现在无

法耕种。”问题，经查该地块位于巴林左旗林东镇大新庄村村西（俗称：小锅盖地），系投诉人口粮田，坐标点东经
4863192.94北纬40451215.15，通过国土二调、三调数据库查询，地类性质均为一般性耕地。该地块因气候干旱，2015
年以来始终弃耕，被举报人郑某某于2016年春季取土外售。2022年3月28日，巴林左旗自然资源局委托赤峰明誉兴
科技有限公司实地勘测，该地块土壤类型为砂质粉土，取土面积630.33平方米（合0.9455亩），深度0.94米，取土626.6
立方米，现评估售卖价格为5.4元/立方米，总估值金额为3383.75元。

经查，投诉人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1.关于“2010-2011年期间赤峰市鑫亿铁矿破坏了举报人植被，2021年给了举报人补偿款却没恢复植被”问题部

分属实。
关于“2010-2011年期间赤峰市鑫亿铁矿破坏了举报人植被”问题属实。2010年7月至2011年10月，赤峰鑫亿

矿业有限公司在西桥镇吉旺营子村柳条沟内开采含沙铁矿，建设施工过程中多次发生非法占地问题，喀喇沁旗人民法
院、原喀喇沁旗森林公安局先后依法对该公司作出刑事判决、行政处罚。2016年中央环保督察第十批〔2016〕100号、
第十四批〔2016〕146 号、第三十批〔2016〕347 号，2019 年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保督察群众举报问题受理编号
D1CF201911210017均受理了举报赤峰鑫亿矿业有限公司在西桥镇吉旺营子村柳条沟开采铁矿破坏林地问题，赤峰
市林草局已于2020年8月6日对该问题确认销号（赤林草办函〔2020〕25号）。

关于“2021年给了举报人补偿款却没恢复植被”问题不属实。举报人所述的补偿款为2021年5月8日由喀喇沁旗
人民调解工作中心调节后给予举报人一次性补偿救助金22万元，其中，鑫亿矿业支付给举报人苗木违约金10万元、给
予信访救助的补助资金现金12万元（其中喀喇沁旗公安局协调解决救助金5万元，喀喇沁旗信访局协调信访事件化解
资金5万元，西桥镇人民政府救助资金2万元）。该补偿款不是赤峰鑫亿矿业有限公司破坏林地的补偿款。赤峰鑫亿
矿业有限公司破坏的林地已恢复植被，林业和草原局于2018年6月4日出具恢复林地验收报告，确认已完成林地植被
恢复。调查组实地核实林木长势良好，符合林地标准。

2.关于“2010年赤峰市鑫亿铁矿为了开采矿在举报人门前修建了一条道路，2010年至今砍伐了举报人松树及杨
树400余棵”问题部分属实。举报人门前道路为原有村级老土路，在2016年“十个全覆盖”期间进行路面硬化，赤峰鑫
亿矿业有限公司从未在举报人门前修路，且路面硬化不涉及林木采伐问题。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1.关于“林西县北街三小后侧有数家违规收废品站，破坏耕地”核查情况。经实地核查，该问题属实。经调查，确定

林西镇小学北侧区域为反映问题区域。该区域有废品收购站3处，且存在违法占用耕地行为，地类性质为一般耕地。
具体情况如下：林西县众联废品回收站，违法占用一般耕地6.39亩，其中房屋面积0.5亩，废品堆放面积5.89亩；林西县
王雪再生资源回收部，违法占用一般耕地5.45亩，其中房屋面积0.35亩，废品堆放面积5.1亩；姜杰废旧塑料回收站，违
法占用一般耕地2.45亩。

2.关于“非法拆解车辆个人企业”核查情况。经实地核查，该问题不属实。经调查，王雪再生资源回收部为个体工
商户，经营范围为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通过现场走访和询问，该回收部主要收购周边汽车修理部维修
后的残损零件和废旧轮胎。现场核查未发现报废机动车回收和拆解行为，也没有拆解所必要的设备和工具，不具备拆
解和回收报废机动车资质，只是按营业许可进行废旧金属收购。

关于“赤峰市松山区松山岗子乡台子村万新龙场组重点公益林受到破坏。”问题不属实。岗子乡台子村万新龙场组
（实为万兴隆场组）国家级公益林共8674亩，该地块公益林乔木以落叶松为主，灌木以山杏和虎榛子为主。

接到投诉人举报后，松山区立即责成区政府分管副区长组织林草、公安、岗子乡政府等相关人员召开信访案件研判
会，成立专项调查工作组，于2022年3月28日至30日，对案件涉及的重点公益林（现为国家级公益林）地块进行现地核
查。一是现场走访周边5户村民了解情况，对公益林是否有破坏情况进行询问，根据反馈情况，未接到破坏公益林方面
的反映。二是发动镇村干部40人次结合日常巡护，对43个小斑逐个进行了现场核查，发现林木长势良好无破坏现
象。三是利用无人机深入腹地航拍公益林情况，航拍照片显示公益林未被破坏。同时，经查阅近三年破坏林地举报案
件记录，未发现该地块存在破坏举报。

综上所述，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不属实。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投诉人举报的位于铁南街道曲家沟村、白某某承租举报人耕地情况属实。涉案地块由曲家沟村2名村民承包，土

地面积22.7亩，权属清晰，无争议。2022年3月29日，经现场勘察，该地块现状为耕地，土地平整，局部有点状凸起，一
直处于撂荒状态。经现场研判，与周边进行比对，该区域与周边耕地无明显差别，周边相邻耕地近年长势良好，所在区
域2公里范围内无污染企业。是否能够耕种，需组织相关专家进一步鉴定。

经查，2014年4月27日，上述2名土地承包者将土地租赁至他人，租期5年。2019年4月28日，租赁合同到期，双
方因租金矛盾导致经济纠纷并诉至法院。2019年6月26日，红山区自然资源局现场踏查，举报人的现场耕地与上下相
邻村民的耕地皆为条状阶台式山坡田地。举报人反映白某某推平一米多深，白某某不承认，经多方调查当事人，没有证
据显示是白某某推平土地一米深。2020年举报人将该地块进行翻扣平整和种植庄稼。2020年7月26日，红山区自然
资源分局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该区域进行了司法鉴定，鉴定意见为：“被鉴定耕地破坏，无法作为‘耕地’使用”。
2021年6月13日，红山区公安分局以刑事立案侦查，案由为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目前正在侦办中。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1.关于“150亩耕地建成垃圾填埋场”问题不属实。收到信访举报问题后，松山区政府组成由分管副区长为组长的

调查组，组织区农牧局、自然资源局、穆家营子镇政府到海苏沟村辖区调查走访。经调查,确定投诉人反映的地点为海
苏沟村位于高速公路东侧、外环路西侧、村路南侧的土地，经实地测绘套取国土二调图确定反映地块面积为114.3亩，
其中设施农用地66亩、水浇地27、村庄用地6.3亩、其他草地15亩。除66亩设施农用地用于1997年建设成养殖小区
未征收外，其他土地都被征收用于城市基础项目。2017年7月，松山区政府将养殖小区拆除，拆除后进行了垃圾清运
和土地平整，并覆土平均约1-2米厚，现场已覆盖植被，不存在建成垃圾填埋场问题。

2.关于“2000米自然沟的树被砍掉后用于倾倒垃圾”问题部分属实。该自然沟为海苏沟河道海苏沟桥至赤承高速
桥河段，河道内存在零星的天然萌生植株，2019年松山区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下发《关于限期清除穆家营子镇海苏沟
村海苏沟桥至赤承高速桥河段内种植树木的通知》（赤松汛办〔2019〕3号），责成穆家营子镇水利站执行，随后穆家营子
镇水利站根据要求进行林木清除，通畅河道，不存在倾倒垃圾情况。

3.关于“村南山上被倾倒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问题部分属实。经核查，该地段为海苏沟南山一角。因山体存在豁
口大坑，海苏沟村委会2020年组织填补，填补用料多为黄土，伴有少量建筑垃圾。符合《赤峰市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治理
条例》第十五条第四款之规定，目前，地形现已恢复完毕，反映村书记倾倒生活垃圾情况不属实，未发现倾倒垃圾情况。

4.关于“二组狼尾巴山头40亩退耕还林地被倾倒垃圾”问题属实。经核查，该地段现场实际面积共22.144亩，此地
在2005年退耕还林作业设计之内，享受退耕还林补助，于2006年承包给海苏沟村村民杨某，后被其违规用于受纳建筑
垃圾。2021年12月7日，穆家营子镇综合执法局对海苏沟村村民杨某未经许可擅自设立弃置场受纳建筑垃圾并按车
收费行为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款人民币10000元，并清除其受纳的建筑垃圾。目前，穆家营子镇综合执法局
正在按法律程序督促违法当事人全力开展垃圾清除工作，已下达催告书，若在六个月法定期限内未完成整改，穆家营子
镇综合执法局将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5.关于“污染村民饮用的地下水”问题不属实。经核查，松山区生态环境分局于2022年3月29日对海苏沟村地下
水进行实地采样并检测，结果显示，各项指标均达到《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限值要求，
不存在地下水污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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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1.针对“未审批、未规划进行开发”，造成破坏草原问
题，由政府副旗长、公安局长项国伟同志牵头，责成甘旗卡
镇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旗林草局进一步核实情况，同时公安
机关提前介入，符合立案条件后由旗公安局立案调查，于
2022年4月10日前完成调查处理。

2.对孟根达坝牧场相关责任人监管不严、履职不到位
问题，由旗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戴成才同志牵头，纪检监察
机关立即介入，于4月10日前完成调查处理。

3.针对阿木其格苇塘内开发的约1059.78亩土地问
题，国土三调显示为耕地的268.58亩水田，收回经营权，待
国家对违法违规开垦草原形成的耕地处理政策明确后，再
行处理；对于其他破坏的地块，由旗委常委、副旗长王海澜
同志牵头，旗林草局负责，制定修复方案，进一步加强生态
修复，于5月30日前完成整改。

4.对于阿木其格苇塘内显示为沼泽草地的1957.54亩
地块，责成旗林草局负责，积极向通辽市申报纳入市重点
湿地名录。

5.针对信访人反映的22亩口粮田被淹问题，已责成散
都苏木党委政府与信访人再次沟通，并就赔偿事宜达成一
致意见，做到息诉罢访、案结事了。同时，进一步加强耕地
管理，确保信访人22亩口粮地正常耕种；针对水淹的信访
人18.5亩林地，由散都苏木政府负责进行栽植，并保证栽
植成活率，于5月30日前完成。

6.要求相关部门和各苏木镇场举一反三、化解积案，及
时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巴林左旗自然资源局于2022年3月28日对郑某某依
法进行立案查处，对郑某某取土按总评估价格3383.75元
的非法所得予以没收，并处以非法所得50%的罚款，罚没
款合计5075.62元。同时，责令违法行为人郑某某立即纠
正违法行为，对该地块进行治理，并于3月30日前恢复原
状。2022年3月30日，经巴林左旗农牧局实地验收，该地
块已恢复原状达到耕种条件。

经林东镇政府调处化解，投诉人和郑某某于2022年3
月28日签订调解协议书，协议约定由郑某某一次性补偿给
信访投诉人20000元人民币，作为2016年至今的耕种损
失补偿费用；此协议书达成一致后，双方不再因此事引发
纠纷。现郑某某已于2022年3月28日将补偿款交付给投
诉人，投诉人对治理结果表示认同。

上述问题于2022年3月30日办结。

处理情况：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和《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基于3处废品收费站所占一般耕地
均未超10亩，3月30日，林西镇综合执法局对林西县众联
废品回收站、姜杰废旧塑料回收站、王雪再生资源回收部
违法占用耕地的承包权人进行了约谈，并下达责令改正通
知书，目前正在积极恢复原状。2022年3月29日，公安机
关侦查发现王雪再生资源回收部回收周边汽车修理部维
修后的残损零部件时未及时履行登记手续，依照《废旧金
属收购业治安管理办法》第八条和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
之规定，对经营者进行了训诫，并给予罚款5000元的行政
处罚。

整改情况：一是依法依规严肃查处违法占用耕地行
为，2022年4月15日前，完成违法占用耕地建筑物拆除和
堆放物清理。坚持举一反三，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违法占用
耕地排查整治。二是行业部门加强日常监管，严肃查处各
类违法违规行为，督促废旧回收站点依法依规经营。

松山区委政府将针对公益林分布特点，科学合理安排
部署管护措施，加大辖区内公益林的监管和巡查力度。同
时，举一反三对松山区公益林开展排查，发现此类问题，严
格按相关程序进行查处。

红山区委政府指定由铁南街道办事处牵头组织，在春
耕时恢复耕种。同时，对土地承租人和租赁人进行政策解
读，化解双方矛盾。加快查办速度，依据公安部门侦办结
果，如确实存在违法行为，依法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
如存在违纪行为，立即启动追责程序。办结时间截止2022
年4月24日。

1.松山区将扩大范围，对该地区开展饮用水检测工作，
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居民饮水安全。

2.松山区委政府将严格督促穆家营子镇海苏沟村村民
杨某全力开展垃圾清除工作，由松山区林草局牵头对海苏
沟村南山填补地块进行绿植恢复。办结时间截止2022年
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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